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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創總會第 21屆會務幹部選舉作業規定 

＊總會第 20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1年 7月 13日）通過 

壹、依據人民團體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總會章程等相關事項訂定之。 

貳、候選資格： 

一、總會會員代表： 

必須為 101年 6月 30日前繳交會費之有效會員（含總會公司行號團

體會員及分級組織團體會員）。 

二、總會理事、監事： 

必須為第 21屆總會會員代表，並具備下列資歷之一： 

（一）曾任總會理事、監事。 

（二）曾任各縣市青創會理事長。 

（三）創業楷模。 

（四）曾任總會各委員會委員滿一年以上者（計至 101年 06月 30日止）。 

叁、總會會員代表名額及產生方式： 

一、總會公司行號團體會員代表： 

（一）每 3名團體會員產生 1名會員代表。 

（二）會員代表採參考名單方式，由團體會員投票選舉產生。 

（三）參考名單由秘書處於 101年 7月 31日前發函團體會員登記後提列。 

（四）團體會員因故不能到場投票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團體會員代行投

票，惟每一團體會員僅能接受 1名團體會員委託。 

（五）選舉作業預定於 101年 8月 22日前辦理。 

二、分級組織會員代表： 

（一）離島縣市以外的分級組織應推（選）舉會員代表 4 人，離島縣市分

級組應織推（選）舉會員代表 2人，現任理事長皆為當然代表。 

（二）分級組織會員代表由各分級組織自行推（選）舉產生，分級組織會

員代表名單繳交總會截止日為 101年 8月 22日。 

肆、總會理事、監事之選舉： 

一、總會第 21屆理事、監事將於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中選舉產生（預

定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週五)下午召開），候選人採參考名單方式辦理，

本會會員應先取得會員代表身份，並符合理監事候選資格後，方能登記為

理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參考名單以創業楷模代表佔 40﹪，分級組織會員

代表佔 40﹪，公司行號團體會員代表佔 20﹪為原則，各對象參考名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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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比例如下： 

職  稱 

對象/比例/人數 

合計 創業楷模 

代表 40﹪ 

分級組織會員代表 40﹪ 公司行號團體 

會員代表 20﹪ 北區 中區 南區 

理  事 14 5 4 5 7 35 

監  事 4 2 1 2 2 11 

總計 18 7 5 7 9 46 

二、依上述規定由秘書處通知全體會員代表辦理參選登記，總會公司行號團

體會員代表應向總會登記，如人數超出比例時，應由常務理事會協調後推

薦。分級組織會員代表應向所屬地區委員會登記，如人數超出比例時，應

由各地區委員會協調後推薦。最後由理事會依上述比例，以同額競選為目

標，議決出所推薦之候選人參考名單。 

三、北、中、南三區之所屬分級組織，各區如有一分級組織未繳交年費者，

則該區參考名單減少 1席理事或監事；二分會未繳交者，減少 2席理事或

監事；依此類推。所餘之席次，以創業楷模優先補足之。 

四、經由上述推薦管道及機制，理事、監事參選登記名額仍有不足應選出名

額時，則由理事會決議提名補足之。 

五、會員代表參加理事、監事選舉，應依規定於 101年 9月 20日前繳交參選

登記表、相關文件及參選費新台幣 4萬元整，其中 1萬元為參選事務費，

作為辦理大會及會後餐敘用，如有盈餘，列入第 21 屆理監事會務基金。

另 3萬元為參選保證金，未當選理監事者，無息退還。如有未列入參考名

單當選者，仍應補繳前述參選事務費及保證金共 4萬元。參選保證金由秘

書處統收保管，於第 21 屆理監事產生後轉為理監事會務基金。常務理監

事、副總會長、常務副總會長、監事長、總會長當選後，依不同職務需另

再捐助理監事會務基金，捐助金額為：常務理監事 4 萬元，副總會長 12

萬元，常務副總會長 16 萬元，監事長 16 萬元，總會長 36 萬元。以上費

用將個別由總會開立捐贈收據供報支或扣抵稅。 

六、總會理事、監事選舉採「無記名連記法」投票方式辦理，選票圈選總人

數以理事 35人，監事 11人為上限。對候選人參考名單不認同之會員代表，

得於選票空欄自行填寫理想人選，但所填人選資格必須符合候選資格規

定，且「圈選」加上「填選」總人數不得超過應選人數（理事 35 人，監

事 1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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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員代表如無法出席大會參加選舉時，可填具委託書委託其他會員代表

出席，並行使其權利，但 1位會員代表僅能受託於另 1位無法出席之會員

代表。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席後，如本人親自出席會議，應以書面終止委

託，並於辦理簽到後始可行使本人之權利。 

伍、總會常務理事、常務監事選舉： 

於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後，接續召開第 21屆第 1次理事會及

監事會議，由秘書處就甫當選之理事、監事分別印製選票，採無記名連記

方式圈選，圈選人數以常務理事 11人，常務監事 3人為上限。 

陸、總會長選舉、監事長推舉、副總會長推舉： 

一、總會長選舉：常務理事當選名單產生後，由選務人員依常務理事得票順

序列印選票，由全體與會理事採無記名方式圈選之。 

二、監事長推舉：由常務監事互推 1人為監事長。 

三、副總會長推舉：由總會長就常務理事中提名推舉，常務副總會長 1 人，

副總會長 6人，經理事會通過後擔任之。 

柒、以上各種選票均應蓋有總會圖記，並應由監事長（或監事會所推派之代表）

蓋章（或簽名）後，始生效力。常務理、監事，總會長之選舉，均需由理、

監事本人親自圈選，不得委託或代理。 

捌、第 21屆會務幹部選舉作業期程： 

日期 工作要項 

07/02 

（週一） 
第 21屆會員代表大會有效會籍清查截止日。 

07/13 

（週五） 

召開總會第 20屆第 7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查第 21屆會員代表大

會有效會員名單，及通過第 21屆會務幹部選舉作業規定。 

07/18 

（週三） 

一、發函通告各分級組織推（選）舉會員代表。 

二、發函通告總會公司行號團體會員，辦理會員代表參選登記。 

08/17 

（週五） 
總會公司行號團體會員辦理會員代表參選登記截止。 

08/22 

（週三） 

一、總會公司行號團體會員，選舉第 21屆會員代表。（1400~1600） 

二、分級組織會員代表名單繳交總會截止日。 

08/27 

（週一） 
發函全體第 21屆會員代表，辦理理事、監事參選登記。 

09/20 

（週四） 
第 21屆理事、監事參選登記及參選費繳交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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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工作要項 

10/12 

（週五） 

一、召開總會第 20屆第 8次理監事聯席會，審查： 

1.第 21屆會員代表名單。 

2.第 21屆理事、監事參選人資格及通過參考名單。 

3.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二、第 21屆理事、監事參選人號次抽籤。 

10/15 

（週四） 
第 21屆理事、監事選舉公報製作完成。 

10/22 

（週一） 

寄發總會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通知、提案單、出席

回單、選舉公報。 

11/23 

（週五） 

一、召開總會第 21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1530-1730） 

二、召開總會第 21屆第 1次理事會、監事會（1730-1830） 

三、餐敘（1830-2030） 

玖、本作業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會章程、會務規範及人民團體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拾、本作業規定由理事會通過後實施，變更時亦同。 

 

 


